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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要素 

办理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申请主体、受

理地点、办理依据、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与依据、申请人权利和义务、咨询服务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编码：3703000102202 

（二）实施机构 

规划一处、二处；淄川、博山、临淄、周村、经开区、文昌

湖分局；行政许可一科、二科。 

（三）申请主体 

在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使用国有或集

体建设用地进行建设活动的用地单位或者个人。  

（四）受理地点 

规划一处、二处；淄川、博山、临淄、周村、经开区、文昌

湖分局；行政许可一科、二科。 

（五）办理依据： 

 1、《城乡规划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订）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2、《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六条。 

3、《淄博市城乡规划管理办法》（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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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六）办理条件 

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出让土地：已取得土地出让合同；划拨土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已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建设用地预审意见》；已

取得的其他土地权属证明文件。 

2、已取得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3、已取得依法需提供的涉及环保、水利、文保、安全等有关

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支持性文件。（前期已提供的不重复提供）。 

4、地下管线查询报告。（前期已提供的不重复提供） 

5、符合相应集约节约用地标准及建设规模控制标准，满足相

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 

6、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或征询利害关系人意见无异议。 

（七）申请材料 

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市规

划局规划一处、二处；淄川、博山、临淄、周村、经开区、文昌

湖分局；许可一科、许可二科提交下列材料： 

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纸质原件 1 份）。 

2、用地红线图（纸质原件 1 份）。 

3、出让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划拨土地：《建设

用地预审意见》（查看原件，留存复印件）；其他土地权属证明文

件。（查看原件，留存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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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部门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纸质原件 1 份）。 

5、依法需提供的涉及环保、水利、文保、安全等有关部门和

行业主管部门的支持性文件（查看原件，留存复印件。前期已提

供的不重复提供）。 

6、地下管线查询报告。（查看原件，留存复印件。前期已提

供的不重复提供） 

7、涉及相关公示、听证、调整程序的资料（查看原件，留存

复印件。期已提供的不重复提供）。 

8、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时，第三者的承诺书或其他相关说明

（纸质原件各 1 份）。 

9、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纸质原件 3 份及电子版）。 

注：1、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村集体组织，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的建设项目，参照划拨土地程序办理。 

2、道路工程：淄博市主城区内（张店区、高新区）由市规划局许可二

科核发；其他由属地规划部门核发。 

3、省级以上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属地规划部门核发。 

（八）办理时限 

受理时限：1 个工作日。 

办理时限：法定时限 2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和规划要求，2 个工作日办结。 

《行政许可法》（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四十二条：

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

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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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九）收费标准 

行政事业性收费：无； 

中介服务事项和收费项目详见已公布的《淄博市市直部门（单

位）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和收费项目清单》。 

（十）咨询服务 

淄博市规划局许可一科、二科及各处、分局负责对申请人咨

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对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答复，没有明确

规定或不便当场答复的做好记录，及时协调提出答复意见并告知

咨询人。 

（1）咨询地址：淄博市行政服务中心规划局窗口 地址：淄

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 53 号；联系电话：0533—2306851、

2306852。 

淄博市规划局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 36 号；联系电话：

0533—3170770； 

许可一科：2306851；许可二科：2306852、2779728； 

规划一处：2211565；规划二处：3583758； 

淄川分局：5181190；博山分局：4182309；临淄分局：

7175301；周村分局：6420055；经开区分局：7870193；文昌湖

分局：6030052。 

（2）信函接收：淄博市规划局，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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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36 号，邮编：255037，联系电话：0533—3170770 

二、办理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1)属地行政服务中心规划局窗口或市规划局许可一科、二

科，规划一处、二处，淄川、博山、临淄、周村经开区、文昌湖

分局，按属地管理负责接收。 

淄博市行政服务中心规划局窗口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

西路 53 号；联系电话：0533—2306851、2306852。 

淄博市规划局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 36 号；联系电话：

0533—3170770； 

许可一科：2306851；许可二科：2306852、2779728； 

规划一处：2211565；规划二处：3583758； 

淄川分局：5181190；博山分局：4182309；临淄分局：

7175301；周村分局：6420055；经开区分局：7870193；文昌湖

分局：6030052。 

信函接收：淄博市规划局，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 36

号，邮编：255037，联系电话：0533—3170770。 

2.登记 

对审批事项名称、申请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申请

材料名称及份数，由市规划局各实施机构经办人进行登记。 

3.获取收件凭证 

经审核，对材料齐全、填写无误、符合法定形式的材料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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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受理凭证。凭证内容包括：材料名称、接收时间，受理人姓

名，联系方式、进度查询方式、办理期限。 

（二）受理 

1.材料补正 

受理人当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能当

场补正的告知申请人当场补正，并予以协助。不能当场补正的，

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单，列明需补正的材料内容和补正期限。 

2.获取受理（不予受理）凭证 

(1)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即时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2)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即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通知和领取的方式同补正材料的方式。 

（三）办理进程查询 

查询电话号码 

淄博市行政服务中心规划窗口：2306851、2306852； 

许可一科：2306851；许可二科：2306852、2779728； 

规划一处：2211565；规划二处：3583758； 

淄川分局：5181190；博山分局：4182309；临淄分局：

7175301；周村分局：6420055；经开区分局：7870193；文昌湖

分局：6030052。 

(四)获取审批决定书 

1.获取方式：通知申请人直接到行政服务中心规划窗口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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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定书类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核发之日起一年内，取得建设项目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

一年内未能取得使用土地有关证明文件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在期限届满三十日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延期申请。经批

准可以延期一次，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未获得延期批准或者在规

定期限内未取得使用土地有关证明文件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自行失效。 

 

（五）流程图 

见附件 1 

三、法律救济 

（一）投诉 

1.投诉受理：市规划局窗口首席代表及市局监察科负责对行

政相对人违纪违法投诉事项的协调处理。行政服务中心督查科负

责对市规划局窗口人员违纪违法投诉事项的协调处理。 

2.投诉时限：对一般投诉要及时办理，并于 3 日内将办理结

果反馈给投诉人。重要投诉在 3 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可延长 15

日，在 30 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 

3.投诉处理 

①对信函投诉做到逐件拆阅、登记，及时处理； 

②对网络投诉要及时登录收阅、打印登记，及时处理； 

③对当面投诉应当分别单独进行，接待人员应当做好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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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对投诉电话做到细心接听，询问清楚，如实记录。 

4.投诉渠道 

淄博市行政服务中心规划窗口电话：0533—2306851，

2306852 

市行政服务中心督查科：0533—62999731 

电 子 邮 箱 ： 淄 博 市 规 划 局 网 站 （ 网 址 ：

http://www.zbgh.gov.cn/） 

信箱：淄博市行政服务中心市规划局窗口。邮编：255020 

（二）行政复议 

1.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地址：济南市经五路小纬四路

46 号，联系电话：0531—87938315，87935571；邮编：255001 

2.淄博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地址：张店区人民西路 53 号，联

系电话：0533-2305180，2306819 

四、表单填写 

（一）申请书示范文本 

见附件 2 

（二）告知、承诺书文本 

见附件 3、附件 4 

五、有关说明 

本服务指南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内容的修改变动情况和工

作实际要求，予以实时更新。 

http://poi.mapbar.com/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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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以下由建设单位填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用地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  

用地项目名称  

用地位置  

用地面积 
规划用地面积 

（公顷） 
 

可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计算容积率面积 

（平方米） 
 

长度（米）  

用地性质  土地权属类型  

规划指标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图 

及附件名称 
 

依据文件 

1  

2  

3  

4  

5  

6  

备注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申请人应当

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

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

责。以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行政许可或批准文件的，将依

法予以撤销。 

 

我单位（本人）已阅知有关备注说明，

并承诺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

（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负责，自愿

承担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

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受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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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承办单位填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存根 
编号：地字第 3703           

印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条和《山东省城乡规划条

例》第四十一条至四十七条规定，经审核，本用地符合城乡规划要求，颁发此证。 

用地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  

用地项目名称  

用地位置  

用地面积 
规划用地面积 

（公顷） 
 

可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计算容积率面积 

（平方米） 
 

长度（米）  

用地性质  土地权属类型  

规划指标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图 

及附件名称 
 

依据文件  

备  注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 
 

审核人 
 

签发人  
  

制证人：            校核人：        制证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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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表由审批机关统一编号。 

二、用地单位须填写单位全称，个人须填写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三、用地项目名称须与立项批复文件一致。 

四、用地位置一般按道路方位填写，如“××路以东、××路以西、××路以南、××路

以北”。 

五、用地面积指规划用地面积，单位为“公顷”，保留小数点后 4 位；可建设用地

面积指用地权属面积，单位为“公顷”。 

六、建设规模区分建筑类和道路项目。建筑类项目须填写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道路工程填写长度，单位“米”；需进行容积率控制的，按规划条件控制规模范围填写

计算容积率面积。 

七、用地性质按规划用地性质填写，一般至中类；无法明确的可以至大类或多用途

中类，已明确的可以填写小类；土地权属类型指土地使用权类型，一般指出让、划拨或

集体建设用地。 

八、附图及附件名称须填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 

九、相关依据文件按批复时间顺序填写批复文件名称及文号。 

十、申请单位盖章必须是公章，委托人签名必须手写。 

十一、存根备注须填写相关业务会或专题会、规划委员会和向市政府分管领导汇报

会等会议意见内容及根据意见落实情况等。 

十二、经办人、审核人、签发人分别签字后方可制证。 

十三、本表填写份数为 1份，建设单位或经办单位需留存的，可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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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告知书 
 

一、为降低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的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本行政

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二、申请人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方可获得

批准： 

1、出让土地：已取得土地出让合同；划拨土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已取

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建设用地预审意见》；已取得的其他土地权

属证明文件。 

2、已取得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3、已取得依法需提供的涉及环保、水利、文保、安全等有关部门和行

业主管部门的支持性文件。（前期已提供的不重复提供）。 

4、地下管线查询报告。（前期已提供的不重复提供） 

5、符合相应集约节约用地标准及建设规模控制标准，满足相关技术标

准和技术规范。 

6、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或征询利害关系人意见无异议。 

三、获得许可后必须按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所载明的

内容办理使用土地的证明文件和开展建设工程方案设计。 

四、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自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之日起一年内，

取得建设项目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一年内未能取得使用土地有关证

明文件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期限届满三十日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提出延期申请。经批准可以延期一次，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未获得延期

批准或者在规定期限内未取得使用土地有关证明文件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自行失效。 

五、建设单位应服从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部

门的监督检查，配合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淄博市规划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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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承诺书 

淄博市规划局： 

我单位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城乡规划法》

和《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特作出以下承诺： 

一、严格按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规划条件开展建设

工程方案设计； 

二、严格按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规划条件办理国有

土地使用权登记； 

三、配合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部门的

监督管理，对于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四、我单位将遵守以上建设项目所作出的承诺。若有违反上

述承诺且经指出仍未按规定整改到位的，我单位将承担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